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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球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第十屆 

111 學年度第 4 次董事會議 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2 年 5 月 8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：30 

地點：本校存誠樓 MA508 會議室暨遠距視訊 

主席：許淑敏董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芸平秘書 

出席：許淑敏董事長、林貢虎董事(視訊)、許繼峰董事(視訊)、許舒博董事

(視訊)、丁信仁董事、丁鴻志董事(視訊)、徐筱菁董事(教育部加

派)(視訊)、陳泰安董事、林祈甫董事、鍾錦文監察人、周宇修監察人

(教育部加派)(視訊)。 

列席：創辦人許文志。 

請假：李鴻猷董事、李文慶董事、梁文漢董事。 

壹、 主席報告 

大家午安，雖然希望可以現場大家一起開會，可是每個人都很忙，這一次

我們沒有辦法協調出一起現場開會的時間，所以最後才採線上和現場同時開

會。在會議當中如果有任何問題也請董監事不吝給予指導，或是提出意見。 

環球科技大學，從去年的 3 月 31 日被列為轉輔學校以來，我們的改善期

限在 5 月 31 日，時間非常的緊迫，大家心情上也很低落，我很清楚。但是，

在這樣的情況下，身為董事長或是董事，沒有悲觀的權利，一直到昨天我們還

在和三個單位尋求合作，我們也知道一個教育的事業體，對於企業團體來講是

非常沒有誘因的，對於一個宗教團體來講，誘因也是沒有那麼大。眼前明知困

難重重，可是我們還是努力的在尋求外部的資源，直最後一刻，絕對不會放

棄，目前我們還有三個管道在聯繫，做最後的努力。 

無論如何，站在董事會的立場，站在我董事長的立場，我會努力到最後一

刻，不管成功或失敗，我想這是一個教育良心者應該有的責任。我也知道這一

個月，大家也很辛苦，若有困難的，我也交待主秘了，我願意幫忙。今天簡短

地跟大家報告董事會與外界接洽的情況，期待大家堅持到最後一刻，也許最後

的結局不如我們的想法，但在這過程中，一份教育者的良心與精神不會輕易的

就放棄了，期待大家堅持到最後一刻，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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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

項次 
上次會議決議

事項 
決  議 執行情形 

一 

沈健華校長連任

第 9 任校長案。

(提案單位：董

事會) 

通過沈健華校長不連任

第 9 任校長。 

組成「校長遴選委員會」辦

理第 9 任校長遴選事宜。 

臨時動議 

提案一 

「校長遴選委員

會」校友代表、

社會公正人士及

董事代表人選。 

(提案單位：董

事會) 

1. 校友代表由本校公共事

務管理研究所畢業生李

明明擔任，社會公正人

士代表由彭伍先生擔

任。 

2. 董事代表推選許淑敏董

事長代表之，並擔任遴

選委員會召集人。 

3. 教師代表及行政人員代

表請學校辦理投票產

生。 

4. 本次對外公開徵求校長

候選人，由「校長遴選

委員會」審查並推薦

2-3 位候選人報請董事

會選出適任校長，並陳

報教育部審核，完成新

任校長聘任程序。 

1. 本案業於 112 年 3 月 29 日

召開第一次校長遴選委員

會議，議決「環球科技大

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公開徵

求校長候選人啟事」及應

徵校長候選人相關表單及

證明文件；於 112 年 3 月

20 日行文至全國各公私立

大專校院公告。 

2. 於 112 年 4 月 19 日召開第

二次校長遴選委員會議，

議決延長校長徵求公告時

間，於 112 年 4 月 21 日行

文至全國各公私立大專校

院公告；上揭會議臨時提

案議決，請學校於現任校

長屆期前提出代理校長人

選排序，報請教育部指派

代理校長暫代校長職務。 

決 定： 洽悉。 

叁、提案討論 

案由一：提請討論「環球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案輔導學校改善計

畫」乙案。(提案單位：秘書處) 

決  議： 

1. 陳泰安董事(教育部加派董事)：對於第二大項維護學生受教權益-教學

品質，未來發展及重大變革部份，建議學校若在轉型的情況下，對於

學生受教權益的維護，是否應有適度的說明和補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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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第三大項財務規劃與改善的部分，內容已真實陳現學校目前狀

況。然而在私校退場條例主要看重財務指標的狀況下，是否符合辦學

精神、是否合理，建議學校可有適度的表達。 

2. 創辦人建議：對於維護學生受教權益的部份，建議學校若在停招的狀

況下，為維護學生的受教權，應尊重學生的選擇，讓有意願在原校畢

業的學生可在原校就讀至畢業的規劃列入。 

對於考核不通過的老師，希望學校有較積極的輔導策略與作法。 

3. 修正後通過。 

肆、臨時動議 

提案一：提請討論動支設校基金新台幣 2,000 萬元整，使用於發放今年 4 月

份、5 月份薪資。(提案單位：董事會許淑敏董事長) 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二：提請討論在有資金狀況下，從 109 學年度至 111 學年度教職員工減發

的薪資，應分期補足。(提案單位：董事會許淑敏董事長) 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三：提請討論「由本校投資附設雲林縣私立實習幼兒園解繳盈餘新台幣

200 萬元整」，回撥本校追認乙案。 (提案單位：會計室) 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伍、散會 

四時四十五分。 

 


